2022年延边州扶持企业任务清单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在县（市）
	扶持措施
	扶持内容
	责任单位

	1
	吉林省华兴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延吉市
	优化建筑业发展环境
	企业不能独立完成的建设项目，支持与州外企业采取联合体投标等方式参与。具备条件的多标段大型项目可以选择1—2个标段作为试点，允许企业作为联合体牵头人参与投标。对获评省、州级标准化管理示范工地的项目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在政府投资项目招标中，予以加分。对获评省、州级标准化管理示范工地的项目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在政府投资项目招标中，予以加分。
	州住建局、州财政局、州交通运输局、州水利局、州通信办按职责分工负责

	
	
	
	激励建筑业企业做大做强
	鼓励企业与国资国企合作成立子公司，支持子公司通过引进具有符合资质标准要求代表工程业绩的注册建造师，帮助直接申请核定省级审批权限相关资质。
	州住建局、州财政局、州交通运输局、州水利局、州通信办、州统计局按职责分工

	
	
	
	
	自2022年至“十四五”期末，企业首次获得施工综合（特级）资质的建筑业企业，在下一年度给予一次性奖励1000万元，其中省财政500万元，州财政500万。
	

	
	
	
	支持建筑业科技创新
	支持企业建立国家级、州级企业技术中心。
	州住建局、州科技局、州教育局、州工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支持企业申报国家级工法和新技术应用示范，推动科技成果应用。引导建筑业企业申报科技计划项目，参评科技进步奖。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建立银企对接机制，根据企业重点工程新增融资、续贷安排、期限结构、服务效率等方面差异化需求，提供针对性金融支持。
	州金融办、州住建局、人行延边中支、延边银保监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鼓励引导金融机构对企业开展免担保、免抵押的信用贷款业务。引导金融机构积极落实无还本续贷政策，对企业融资到期需要续贷且符合无还本续贷条件的，按无还本续贷政策办理，且不单独作为下调贷款风险分类的因素，对生产经营正常、暂时遇到困难的建筑业企业稳贷、续贷，不盲目抽贷、压贷。
	

	
	
	
	支持建筑业企业“走出去”发展
	完善“走出去”企业联络服务机制，定期组织推介活动，在企业宣传推荐、项目对接、手续办理等方面积极提供帮助，在畅通人员、资金、物资流通渠道以及出具保函、人员培训等方面提供服务，引导企业出州经营，提高州外市场份额。
	州住建局、州商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对于企业在州外承揽项目回本地纳税部分，当地县（市）人民政府应给予适当奖励。对建筑业企业开展的符合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相关要求的境外工程项目和境外投资项目，按照事后奖补的方式给予一定比例的前期费用补助和贷款贴息支持。
	

	
	
	
	规范工程价款结算
	加强工程施工合同履约和价款支付监管，引导发承包双方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开展工程款支付和结算。在工程建设中全面实行施工过程结算，政府投资（政府投资为主）工程项目，将工程进度款支付比例下限提高到80%以上。
	州住建局、州财政局、州审计局、州交通运输局、州水利局、州通信办按职责分工负责

	
	
	
	
	经发承包双方确认的过程结算文件作为竣工结算文件的组成部分，竣工结算时不再重复审核，其中政府投资（政府投资为主）项目竣工结算，须由同级财政部门审查确定，未经审查的，不得作为工程价款结算依据。
	

	
	
	
	
	发包人不得以设计变更、工程洽商等理由变相拖延施工过程结算。政府投资（政府投资为主）项目要严格执行工程预付款、进度款和竣工结算制度，不得要求施工单位垫资建设，不得无故将未完成审计作为延期工程结算、拖欠工程款的理由。
	

	
	
	
	落实建筑业税收社保优惠政策
	严格落实好增值税留抵退税、小微企业税费优惠、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低税率、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技术转让所得税减免等减税降费税收优惠政策。
	州税务局、州财政局、州住建局，州人社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在县（市）
	扶持措施
	扶持内容
	责任单位

	2
	吉林天宇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延吉市
	优化建筑业发展环境
	企业不能独立完成的建设项目，支持与州外企业采取联合体投标等方式参与。具备条件的多标段大型项目可以选择1—2个标段作为试点，允许企业作为联合体牵头人参与投标。对获评省、州级标准化管理示范工地的项目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在政府投资项目招标中，予以加分。
	州住建局、州财政局、州交通运输局、州水利局、州通信办按职责分工负责

	
	
	
	激励建筑业企业做大做强
	鼓励企业与国资国企合作成立子公司，支持子公司通过引进具有符合资质标准要求代表工程业绩的注册建造师，帮助直接申请核定省级审批权限相关资质。
	州住建局、州财政局、州交通运输局、州水利局、州通信办、州统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支持建筑业科技创新
	支持企业建立国家级、州级企业技术中心。
	州住建局、州科技局、州教育局、州工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支持企业申报国家级工法和新技术应用示范，推动科技成果应用。引导建筑业企业申报科技计划项目，参评科技进步奖。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建立银企对接机制，根据企业重点工程新增融资、续贷安排、期限结构、服务效率等方面差异化需求，提供针对性金融支持。
	州金融办、州住建局、人行延边中支、延边银保监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鼓励引导金融机构对企业开展免担保、免抵押的信用贷款业务。引导金融机构积极落实无还本续贷政策，对建筑业企业融资到期需要续贷且符合无还本续贷条件的，按无还本续贷政策办理，且不单独作为下调贷款风险分类的因素，对生产经营正常、暂时遇到困难的建筑业企业稳贷、续贷，不盲目抽贷、压贷。
	

	
	
	
	支持建筑业企业“走出去”发展
	完善“走出去”企业联络服务机制，定期组织推介活动，在企业宣传推荐、项目对接、手续办理等方面积极提供帮助，在畅通人员、资金、物资流通渠道以及出具保函、人员培训等方面提供服务，引导企业出州经营，提高州外市场份额。
	州住建局、州商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对于企业在州外承揽项目回本地纳税部分，当地县（市）人民政府应给予适当奖励。对建筑业企业开展的符合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相关要求的境外工程项目和境外投资项目，按照事后奖补的方式给予一定比例的前期费用补助和贷款贴息支持。
	

	
	
	
	规范工程价款结算
	加强工程施工合同履约和价款支付监管，引导发承包双方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开展工程款支付和结算。在工程建设中全面实行施工过程结算，政府投资（政府投资为主）工程项目，将工程进度款支付比例下限提高到80%以上。
	州住建局、州财政局、州审计局、州交通运输局、州水利局、州通信办按职责分工负责

	
	
	
	
	经发承包双方确认的过程结算文件作为竣工结算文件的组成部分，竣工结算时不再重复审核，其中政府投资（政府投资为主）项目竣工结算，须由同级财政部门审查确定，未经审查的，不得作为工程价款结算依据。
	

	
	
	
	
	发包人不得以设计变更、工程洽商等理由变相拖延施工过程结算。政府投资（政府投资为主）项目要严格执行工程预付款、进度款和竣工结算制度，不得要求施工单位垫资建设，不得无故将未完成审计作为延期工程结算、拖欠工程款的理由。
	

	
	
	
	落实建筑业税收社保优惠政策
	严格落实好增值税留抵退税、小微企业税费优惠、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低税率、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技术转让所得税减免等减税降费税收优惠政策。
	州税务局、州财政局、州住建局，州人社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在县（市）
	扶持措施
	扶持内容
	责任单位

	3
	吉林敖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敦化市
	优化建筑业发展环境
	企业不能独立完成的建设项目，支持与州外企业采取联合体投标等方式参与。具备条件的多标段大型项目可以选择1—2个标段作为试点，允许企业作为联合体牵头人参与投标。对获评省、州级标准化管理示范工地的项目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在政府投资项目招标中，予以加分。
	州住建局、州财政局、州交通运输局、州水利局、州通信办按职责分工负责

	
	
	
	激励建筑业企业做大做强
	鼓励企业与国资国企合作成立子公司，支持子公司通过引进具有符合资质标准要求代表工程业绩的注册建造师，帮助直接申请核定省级审批权限相关资质。
	州住建局、州财政局、州交通运输局、州水利局、州通信办、州统计局按职责分工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建立银企对接机制，根据企业重点工程新增融资、续贷安排、期限结构、服务效率等方面差异化需求，提供针对性金融支持。
	州金融办、州住建局、人行延边中支、延边银保监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鼓励引导金融机构对企业开展免担保、免抵押的信用贷款业务。引导金融机构积极落实无还本续贷政策，对建筑业企业融资到期需要续贷且符合无还本续贷条件的，按无还本续贷政策办理，且不单独作为下调贷款风险分类的因素，对生产经营正常、暂时遇到困难的建筑业企业稳贷、续贷，不盲目抽贷、压贷。
	

	
	
	
	支持建筑业企业“走出去”发展
	完善“走出去”企业联络服务机制，定期组织推介活动，在企业宣传推荐、项目对接、手续办理等方面积极提供帮助，在畅通人员、资金、物资流通渠道以及出具保函、人员培训等方面提供服务，引导企业出州经营，提高州外市场份额。
	州住建局、州商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对于企业在州外承揽项目回本地纳税部分，当地县（市）人民政府应给予适当奖励。对建筑业企业开展的符合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相关要求的境外工程项目和境外投资项目，按照事后奖补的方式给予一定比例的前期费用补助和贷款贴息支持。
	

	
	
	
	规范工程价款结算
	加强工程施工合同履约和价款支付监管，引导发承包双方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开展工程款支付和结算。在工程建设中全面实行施工过程结算，政府投资（政府投资为主）工程项目，将工程进度款支付比例下限提高到80%以上。
	州住建局、州财政局、州审计局、州交通运输局、州水利局、州通信办按职责分工负责

	
	
	
	
	经发承包双方确认的过程结算文件作为竣工结算文件的组成部分，竣工结算时不再重复审核，其中政府投资（政府投资为主）项目竣工结算，须由同级财政部门审查确定，未经审查的，不得作为工程价款结算依据。
	

	
	
	
	
	发包人不得以设计变更、工程洽商等理由变相拖延施工过程结算。政府投资（政府投资为主）项目要严格执行工程预付款、进度款和竣工结算制度，不得要求施工单位垫资建设，不得无故将未完成审计作为延期工程结算、拖欠工程款的理由。
	

	
	
	
	落实建筑业税收社保优惠政策
	严格落实好增值税留抵退税、小微企业税费优惠、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低税率、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技术转让所得税减免等减税降费税收优惠政策。
	州税务局、州财政局、州住建局，州人社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在县（市）
	扶持措施
	扶持内容
	责任单位

	4
	吉林省敦化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敦化市
	优化建筑业发展环境
	企业不能独立完成的建设项目，支持与州外企业采取联合体投标等方式参与。具备条件的多标段大型项目可以选择1—2个标段作为试点，允许企业作为联合体牵头人参与投标。对获评省、州级标准化管理示范工地的项目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在政府投资项目招标中，予以加分。
	州住建局、州财政局、州交通运输局、州水利局、州通信办按职责分工负责

	
	
	
	激励建筑业企业做大做强
	鼓励企业与国资国企合作成立子公司，支持子公司通过引进具有符合资质标准要求代表工程业绩的注册建造师，帮助直接申请核定省级审批权限相关资质。
	州住建局、州财政局、州交通运输局、州水利局、州通信办、州统计局按职责分工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建立银企对接机制，根据企业重点工程新增融资、续贷安排、期限结构、服务效率等方面差异化需求，提供针对性金融支持。
	州金融办、州住建局、人行延边中支、延边银保监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鼓励引导金融机构对企业开展免担保、免抵押的信用贷款业务。引导金融机构积极落实无还本续贷政策，对建筑业企业融资到期需要续贷且符合无还本续贷条件的，按无还本续贷政策办理，且不单独作为下调贷款风险分类的因素，对生产经营正常、暂时遇到困难的建筑业企业稳贷、续贷，不盲目抽贷、压贷。
	

	
	
	
	支持建筑业企业“走出去”发展
	完善“走出去”企业联络服务机制，定期组织推介活动，在企业宣传推荐、项目对接、手续办理等方面积极提供帮助，在畅通人员、资金、物资流通渠道以及出具保函、人员培训等方面提供服务，引导企业出州经营，提高州外市场份额。
	州住建局、州商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对于企业在州外承揽项目回本地纳税部分，当地县（市）人民政府应给予适当奖励。对建筑业企业开展的符合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相关要求的境外工程项目和境外投资项目，按照事后奖补的方式给予一定比例的前期费用补助和贷款贴息支持。
	

	
	
	
	规范工程价款结算
	加强工程施工合同履约和价款支付监管，引导发承包双方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开展工程款支付和结算。在工程建设中全面实行施工过程结算，政府投资（政府投资为主）工程项目，将工程进度款支付比例下限提高到80%以上。
	州住建局、州财政局、州审计局、州交通运输局、州水利局、州通信办按职责分工负责

	
	
	
	
	经发承包双方确认的过程结算文件作为竣工结算文件的组成部分，竣工结算时不再重复审核，其中政府投资（政府投资为主）项目竣工结算，须由同级财政部门审查确定，未经审查的，不得作为工程价款结算依据。
	

	
	
	
	
	发包人不得以设计变更、工程洽商等理由变相拖延施工过程结算。政府投资（政府投资为主）项目要严格执行工程预付款、进度款和竣工结算制度，不得要求施工单位垫资建设，不得无故将未完成审计作为延期工程结算、拖欠工程款的理由。
	

	
	
	
	落实建筑业税收社保优惠政策
	严格落实好增值税留抵退税、小微企业税费优惠、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低税率、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技术转让所得税减免等减税降费税收优惠政策。
	州税务局、州财政局、州住建局，州人社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在县（市）
	扶持措施
	扶持内容
	责任单位

	5
	珲春市宏博建筑有限公司
	珲春市
	优化建筑业发展环境
	企业不能独立完成的建设项目，支持与州外企业采取联合体投标等方式参与。具备条件的多标段大型项目可以选择1—2个标段作为试点，允许企业作为联合体牵头人参与投标。对获评省、州级标准化管理示范工地的项目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在政府投资项目招标中，予以加分。
	州住建局、州财政局、州交通运输局、州水利局、州通信办按职责分工负责

	
	
	
	激励建筑业企业做大做强
	鼓励企业与国资国企合作成立子公司，支持子公司通过引进具有符合资质标准要求代表工程业绩的注册建造师，帮助直接申请核定省级审批权限相关资质。
	州住建局、州财政局、州交通运输局、州水利局、州通信办、州统计局按职责分工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建立银企对接机制，根据企业重点工程新增融资、续贷安排、期限结构、服务效率等方面差异化需求，提供针对性金融支持。
	州金融办、州住建局、人行延边中支、延边银保监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鼓励引导金融机构对企业开展免担保、免抵押的信用贷款业务。引导金融机构积极落实无还本续贷政策，对建筑业企业融资到期需要续贷且符合无还本续贷条件的，按无还本续贷政策办理，且不单独作为下调贷款风险分类的因素，对生产经营正常、暂时遇到困难的建筑业企业稳贷、续贷，不盲目抽贷、压贷。
	

	
	
	
	支持建筑业企业“走出去”发展
	完善“走出去”企业联络服务机制，定期组织推介活动，在企业宣传推荐、项目对接、手续办理等方面积极提供帮助，在畅通人员、资金、物资流通渠道以及出具保函、人员培训等方面提供服务，引导企业出州经营，提高州外市场份额。
	州住建局、州商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对于企业在州外承揽项目回本地纳税部分，当地县（市）人民政府应给予适当奖励。对建筑业企业开展的符合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相关要求的境外工程项目和境外投资项目，按照事后奖补的方式给予一定比例的前期费用补助和贷款贴息支持。
	

	
	
	
	规范工程价款结算
	加强工程施工合同履约和价款支付监管，引导发承包双方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开展工程款支付和结算。在工程建设中全面实行施工过程结算，政府投资（政府投资为主）工程项目，将工程进度款支付比例下限提高到80%以上。
	州住建局、州财政局、州审计局、州交通运输局、州水利局、州通信办按职责分工负责

	
	
	
	
	经发承包双方确认的过程结算文件作为竣工结算文件的组成部分，竣工结算时不再重复审核，其中政府投资（政府投资为主）项目竣工结算，须由同级财政部门审查确定，未经审查的，不得作为工程价款结算依据。
	

	
	
	
	
	发包人不得以设计变更、工程洽商等理由变相拖延施工过程结算。政府投资（政府投资为主）项目要严格执行工程预付款、进度款和竣工结算制度，不得要求施工单位垫资建设，不得无故将未完成审计作为延期工程结算、拖欠工程款的理由。
	

	
	
	
	落实建筑业税收社保优惠政策
	严格落实好增值税留抵退税、小微企业税费优惠、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低税率、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技术转让所得税减免等减税降费税收优惠政策。
	州税务局、州财政局、州住建局，州人社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在县（市）
	扶持措施
	扶持内容
	责任单位

	6
	珲春市城投建筑有限公司
	珲春市
	优化建筑业发展环境
	企业不能独立完成的建设项目，支持与州外企业采取联合体投标等方式参与。具备条件的多标段大型项目可以选择1—2个标段作为试点，允许企业作为联合体牵头人参与投标。对获评省、州级标准化管理示范工地的项目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在政府投资项目招标中，予以加分。
	州住建局、州财政局、州交通运输局、州水利局、州通信办按职责分工负责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建立银企对接机制，根据企业重点工程新增融资、续贷安排、期限结构、服务效率等方面差异化需求，提供针对性金融支持。
	州金融办、州住建局、人行延边中支、延边银保监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鼓励引导金融机构对企业开展免担保、免抵押的信用贷款业务。引导金融机构积极落实无还本续贷政策，对建筑业企业融资到期需要续贷且符合无还本续贷条件的，按无还本续贷政策办理，且不单独作为下调贷款风险分类的因素，对生产经营正常、暂时遇到困难的建筑业企业稳贷、续贷，不盲目抽贷、压贷。
	

	
	
	
	规范工程价款结算
	加强工程施工合同履约和价款支付监管，引导发承包双方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开展工程款支付和结算。在工程建设中全面实行施工过程结算，政府投资（政府投资为主）工程项目，将工程进度款支付比例下限提高到80%以上。
	州住建局、州财政局、州审计局、州交通运输局、州水利局、州通信办按职责分工负责

	
	
	
	
	经发承包双方确认的过程结算文件作为竣工结算文件的组成部分，竣工结算时不再重复审核，其中政府投资（政府投资为主）项目竣工结算，须由同级财政部门审查确定，未经审查的，不得作为工程价款结算依据。
	

	
	
	
	
	发包人不得以设计变更、工程洽商等理由变相拖延施工过程结算。政府投资（政府投资为主）项目要严格执行工程预付款、进度款和竣工结算制度，不得要求施工单位垫资建设，不得无故将未完成审计作为延期工程结算、拖欠工程款的理由。
	

	
	
	
	落实建筑业税收社保优惠政策
	严格落实好增值税留抵退税、小微企业税费优惠、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低税率、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技术转让所得税减免等减税降费税收优惠政策。
	州税务局、州财政局、州住建局，州人社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在县（市）
	扶持措施
	扶持内容
	责任单位

	7
	延边海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和龙市
	优化建筑业发展环境
	企业不能独立完成的建设项目，支持与州外企业采取联合体投标等方式参与。具备条件的多标段大型项目可以选择1—2个标段作为试点，允许企业作为联合体牵头人参与投标。对获评省、州级标准化管理示范工地的项目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在政府投资项目招标中，予以加分。
	州住建局、州财政局、州交通运输局、州水利局、州通信办按职责分工负责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建立银企对接机制，根据企业重点工程新增融资、续贷安排、期限结构、服务效率等方面差异化需求，提供针对性金融支持。
	州金融办、州住建局、人行延边中支、延边银保监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鼓励引导金融机构对企业开展免担保、免抵押的信用贷款业务。引导金融机构积极落实无还本续贷政策，对建筑业企业融资到期需要续贷且符合无还本续贷条件的，按无还本续贷政策办理，且不单独作为下调贷款风险分类的因素，对生产经营正常、暂时遇到困难的建筑业企业稳贷、续贷，不盲目抽贷、压贷。
	

	
	
	
	规范工程价款结算
	加强工程施工合同履约和价款支付监管，引导发承包双方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开展工程款支付和结算。在工程建设中全面实行施工过程结算，政府投资（政府投资为主）工程项目，将工程进度款支付比例下限提高到80%以上。
	州住建局、州财政局、州审计局、州交通运输局、州水利局、州通信办按职责分工负责

	
	
	
	
	经发承包双方确认的过程结算文件作为竣工结算文件的组成部分，竣工结算时不再重复审核，其中政府投资（政府投资为主）项目竣工结算，须由同级财政部门审查确定，未经审查的，不得作为工程价款结算依据。
	

	
	
	
	
	发包人不得以设计变更、工程洽商等理由变相拖延施工过程结算。政府投资（政府投资为主）项目要严格执行工程预付款、进度款和竣工结算制度，不得要求施工单位垫资建设，不得无故将未完成审计作为延期工程结算、拖欠工程款的理由。
	

	
	
	
	落实建筑业税收社保优惠政策
	严格落实好增值税留抵退税、小微企业税费优惠、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低税率、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技术转让所得税减免等减税降费税收优惠政策。
	州税务局、州财政局、州住建局，州人社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在县（市）
	扶持措施
	扶持内容
	责任单位

	8
	吉林省恒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汪清县
	优化建筑业发展环境
	企业不能独立完成的建设项目，支持与州外企业采取联合体投标等方式参与。具备条件的多标段大型项目可以选择1—2个标段作为试点，允许企业作为联合体牵头人参与投标。对获评省、州级标准化管理示范工地的项目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在政府投资项目招标中，予以加分。
	州住建局、州财政局、州交通运输局、州水利局、州通信办按职责分工负责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建立银企对接机制，根据企业重点工程新增融资、续贷安排、期限结构、服务效率等方面差异化需求，提供针对性金融支持。
	州金融办、州住建局、人行延边中支、延边银保监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鼓励引导金融机构对企业开展免担保、免抵押的信用贷款业务。引导金融机构积极落实无还本续贷政策，对建筑业企业融资到期需要续贷且符合无还本续贷条件的，按无还本续贷政策办理，且不单独作为下调贷款风险分类的因素，对生产经营正常、暂时遇到困难的建筑业企业稳贷、续贷，不盲目抽贷、压贷。
	

	
	
	
	规范工程价款结算
	加强工程施工合同履约和价款支付监管，引导发承包双方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开展工程款支付和结算。在工程建设中全面实行施工过程结算，政府投资（政府投资为主）工程项目，将工程进度款支付比例下限提高到80%以上。
	州住建局、州财政局、州审计局、州交通运输局、州水利局、州通信办按职责分工负责

	
	
	
	
	经发承包双方确认的过程结算文件作为竣工结算文件的组成部分，竣工结算时不再重复审核，其中政府投资（政府投资为主）项目竣工结算，须由同级财政部门审查确定，未经审查的，不得作为工程价款结算依据。
	

	
	
	
	
	发包人不得以设计变更、工程洽商等理由变相拖延施工过程结算。政府投资（政府投资为主）项目要严格执行工程预付款、进度款和竣工结算制度，不得要求施工单位垫资建设，不得无故将未完成审计作为延期工程结算、拖欠工程款的理由。
	

	
	
	
	落实建筑业税收社保优惠政策
	严格落实好增值税留抵退税、小微企业税费优惠、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低税率、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技术转让所得税减免等减税降费税收优惠政策。
	州税务局、州财政局、州住建局，州人社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在县（市）
	扶持措施
	扶持内容
	责任单位

	9
	延边金冠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龙井市
	优化建筑业发展环境
	企业不能独立完成的建设项目，支持与州外企业采取联合体投标等方式参与。具备条件的多标段大型项目可以选择1—2个标段作为试点，允许企业作为联合体牵头人参与投标。对获评省、州级标准化管理示范工地的项目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在政府投资项目招标中，予以加分。
	州住建局、州财政局、州交通运输局、州水利局、州通信办按职责分工负责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建立银企对接机制，根据企业重点工程新增融资、续贷安排、期限结构、服务效率等方面差异化需求，提供针对性金融支持。
	州金融办、州住建局、人行延边中支、延边银保监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鼓励引导金融机构对企业开展免担保、免抵押的信用贷款业务。引导金融机构积极落实无还本续贷政策，对建筑业企业融资到期需要续贷且符合无还本续贷条件的，按无还本续贷政策办理，且不单独作为下调贷款风险分类的因素，对生产经营正常、暂时遇到困难的建筑业企业稳贷、续贷，不盲目抽贷、压贷。
	

	
	
	
	规范工程价款结算
	加强工程施工合同履约和价款支付监管，引导发承包双方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开展工程款支付和结算。在工程建设中全面实行施工过程结算，政府投资（政府投资为主）工程项目，将工程进度款支付比例下限提高到80%以上。
	州住建局、州财政局、州审计局、州交通运输局、州水利局、州通信办按职责分工负责

	
	
	
	
	经发承包双方确认的过程结算文件作为竣工结算文件的组成部分，竣工结算时不再重复审核，其中政府投资（政府投资为主）项目竣工结算，须由同级财政部门审查确定，未经审查的，不得作为工程价款结算依据。
	

	
	
	
	
	发包人不得以设计变更、工程洽商等理由变相拖延施工过程结算。政府投资（政府投资为主）项目要严格执行工程预付款、进度款和竣工结算制度，不得要求施工单位垫资建设，不得无故将未完成审计作为延期工程结算、拖欠工程款的理由。
	

	
	
	
	落实建筑业税收社保优惠政策
	严格落实好增值税留抵退税、小微企业税费优惠、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低税率、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技术转让所得税减免等减税降费税收优惠政策。
	州税务局、州财政局、州住建局，州人社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在县（市）
	扶持措施
	扶持内容
	责任单位

	10
	安图吉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安图县
	优化建筑业发展环境
	企业不能独立完成的建设项目，支持与州外企业采取联合体投标等方式参与。具备条件的多标段大型项目可以选择1—2个标段作为试点，允许企业作为联合体牵头人参与投标。对获评省、州级标准化管理示范工地的项目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在政府投资项目招标中，予以加分。
	州住建局、州财政局、州交通运输局、州水利局、州通信办按职责分工负责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建立银企对接机制，根据企业重点工程新增融资、续贷安排、期限结构、服务效率等方面差异化需求，提供针对性金融支持。
	州金融办、州住建局、人行延边中支、延边银保监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鼓励引导金融机构对企业开展免担保、免抵押的信用贷款业务。引导金融机构积极落实无还本续贷政策，对建筑业企业融资到期需要续贷且符合无还本续贷条件的，按无还本续贷政策办理，且不单独作为下调贷款风险分类的因素，对生产经营正常、暂时遇到困难的建筑业企业稳贷、续贷，不盲目抽贷、压贷。
	

	
	
	
	规范工程价款结算
	加强工程施工合同履约和价款支付监管，引导发承包双方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开展工程款支付和结算。在工程建设中全面实行施工过程结算，政府投资（政府投资为主）工程项目，将工程进度款支付比例下限提高到80%以上。
	州住建局、州财政局、州审计局、州交通运输局、州水利局、州通信办按职责分工负责

	
	
	
	
	经发承包双方确认的过程结算文件作为竣工结算文件的组成部分，竣工结算时不再重复审核，其中政府投资（政府投资为主）项目竣工结算，须由同级财政部门审查确定，未经审查的，不得作为工程价款结算依据。
	

	
	
	
	
	发包人不得以设计变更、工程洽商等理由变相拖延施工过程结算。政府投资（政府投资为主）项目要严格执行工程预付款、进度款和竣工结算制度，不得要求施工单位垫资建设，不得无故将未完成审计作为延期工程结算、拖欠工程款的理由。
	

	
	
	
	落实建筑业税收社保优惠政策
	严格落实好增值税留抵退税、小微企业税费优惠、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低税率、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技术转让所得税减免等减税降费税收优惠政策。
	州税务局、州财政局、州住建局，州人社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在县（市）
	扶持措施
	扶持内容
	责任单位

	11
	图们市金山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图们市
	优化建筑业发展环境
	企业不能独立完成的建设项目，支持与州外企业采取联合体投标等方式参与。具备条件的多标段大型项目可以选择1—2个标段作为试点，允许企业作为联合体牵头人参与投标。对获评省、州级标准化管理示范工地的项目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在政府投资项目招标中，予以加分。
	州住建局、州财政局、州交通运输局、州水利局、州通信办按职责分工负责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建立银企对接机制，根据企业重点工程新增融资、续贷安排、期限结构、服务效率等方面差异化需求，提供针对性金融支持。
	州金融办、州住建局、人行延边中支、延边银保监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鼓励引导金融机构对企业开展免担保、免抵押的信用贷款业务。引导金融机构积极落实无还本续贷政策，对建筑业企业融资到期需要续贷且符合无还本续贷条件的，按无还本续贷政策办理，且不单独作为下调贷款风险分类的因素，对生产经营正常、暂时遇到困难的建筑业企业稳贷、续贷，不盲目抽贷、压贷。
	

	
	
	
	规范工程价款结算
	加强工程施工合同履约和价款支付监管，引导发承包双方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开展工程款支付和结算。在工程建设中全面实行施工过程结算，政府投资（政府投资为主）工程项目，将工程进度款支付比例下限提高到80%以上。
	州住建局、州财政局、州审计局、州交通运输局、州水利局、州通信办按职责分工负责

	
	
	
	
	经发承包双方确认的过程结算文件作为竣工结算文件的组成部分，竣工结算时不再重复审核，其中政府投资（政府投资为主）项目竣工结算，须由同级财政部门审查确定，未经审查的，不得作为工程价款结算依据。
	

	
	
	
	
	发包人不得以设计变更、工程洽商等理由变相拖延施工过程结算。政府投资（政府投资为主）项目要严格执行工程预付款、进度款和竣工结算制度，不得要求施工单位垫资建设，不得无故将未完成审计作为延期工程结算、拖欠工程款的理由。
	

	
	
	
	落实建筑业税收社保优惠政策
	严格落实好增值税留抵退税、小微企业税费优惠、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低税率、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技术转让所得税减免等减税降费税收优惠政策。
	州税务局、州财政局、州住建局，州人社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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